附件2
遂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专项工作组构成及职责
	分组
分工
	综合协调组
	抢险救援组
	技术保障组
	通信电力保障组
	交通保障组

	牵头单位
	市应急局、市水利局
	市应急局
	市水利局
	市经济和信息化局
	市交通运输局

	成员单位
	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公安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国资委等相关单位。
	遂宁军分区、市公安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含市城管执法局）、市水利局、市国动办、市红十字会、武警遂宁支队、市消防救援支队等相关单位。
	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气象局、遂宁水文中心等相关单位。
	市发展改革委、市通信发展办公室、电信遂宁分公司、移动遂宁分公司、联通遂宁分公司、明星电力公司、国网遂宁供电公司等相关单位。
	市公安局、遂宁工务段等相关单位。

	工作职责
	传达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指示，传达执行国家防总、省委、省政府、省防指和市委、市政府指示、部署，做好防汛抗旱综合协调工作；汇总报送灾险情动态和应急工作进展情况等；完成市防指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	负责组织指导救援救助受灾群众，统筹各相关力量实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；完成市防指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	负责做好气象、水文、地质、测绘等信息保障；负责天气形势变化的监测、分析、预报，及时组织会商研判，向指挥部提供未来汛情、雨情发展趋势和应对工作建议，为应急抢险救援提供技术保障；完成市防指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	负责应急通信、电力等保障工作；组织抢修供电、供气、通信等设施；完成市防指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	负责做好交通运输保障；实施必要的交通疏导和管制，维护交通秩序；协调组织优先运送伤员和抢险救援救灾人员、物资、设备；完成市防指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	牵头单位
	市应急局
	市应急局、市发展改革委
	市卫生健康委
	市公安局
	市委宣传部

	成员单位
	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含市城管执法局）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乡村振兴局、市林业局等相关单位。
	市教育体育局、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含市城管执法局）、市水利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广电旅游局、市红十字会等相关单位。
	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红十字会等相关单位。
	武警遂宁支队等相关单位。
	牵头单位、成员单位和工作职责等根据需要调整设置。

	工作职责
	负责水旱灾害事件灾情统计、核查和灾害损失评估、灾害调查评估；完成市防指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	负责指导受灾群众（游客）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；负责储备和调拨防汛抢险资金、物资〔粮油、食品、矿泉水、药品、柴（汽）油、帐篷等〕；对安置场所进行灾害风险评估；及时组织调拨救灾款物，视情开展救灾捐赠；做好受灾人员家属抚慰和因灾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工作；完成市防指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	负责医疗救（援）治和卫生防疫工作；加强医疗物资的组织调度，做好救援人员的医疗保障工作；做好洪灾及次生衍生灾害发生后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工作；完成市防指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	负责灾区社会治安维稳工作；预防和打击各类犯罪活动，预防和处置群体事件；做好灾区重要目标安全保卫工作；完成市防指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	


